附件3：
2012年申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项目
的资格条件和资料要求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奖励和风险补偿奖补期为2011年1月至2011年12月。

一、申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项目的企业或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担保机构开展担保业务满1年。

（二）依法经营，没有违规失信记录。

（三）有完善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按规定要求，及时、准确、全面的报送企业财务信息资料。

（四）按规定提取、管理和使用各项准备金。

（五）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业务占其业务总额的80%以上。

（六）接受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管理中有规范的项目评审和风险控制运行机制，保前调查，保后跟踪措施完善，反担保措施积极、有效。

二、申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项目的企业或单位需提供下列资料：

(一)资金申请报告。包括：申请单位基本情况和业务开展情况；填写《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书》、《青海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及审核意见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类项目）》（详见附件6）

(二)法人执照副本及章程(复印件)；
(三)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一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并需在说明中披露年度内担保业务开展情况、单笔800万元以下的担保业务基本情况以及各项准备金提取情况等；

(四)上一年度担保贷款卡凭证（复印件）；

(五)担保机构担保贷款情况汇总表（详见附件7）以及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和反担保合同（复印件）；

(六)担保业绩、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情况、代偿率等；

(七)其他相关材料。
材料的装订方式：
1、书面材料一律按A4纸张尺寸双面打印，按照以上顺序装订成册；
2、电子文件也应按以上顺序整理为压缩文档或文件夹，重命名为“某某单位申报材料”。每个文件的重命名格式为“企业简称+文件内容+序列号”。表格均为Excel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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